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違反水污染防治法
罰鍰額度裁罰準則草案總說明

因應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零四年二月四日修正公布，對於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違反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所定辦法者，應依本法第四十八條第四項規定，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為使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裁處罰鍰符合比例原則，爰擬具「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草案），共計六條，其要點如下：

1、 法源依據。(第一條)

2、 專責人員違反情事對應之罰鍰金額。(第二條及附表)
3、 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違反數違規行為時，應依附表所列情事，分別處罰。(第三條)

4、 裁處罰鍰金額度超過或不足法定罰鍰額度之裁處原則。(第四條)

5、 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以法定罰鍰額度最高額度裁處原則。(第五條)
6、 施行日期。(第六條)

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違反水污染防治法
罰鍰額度裁罰準則草案
	條  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準則依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法源依據。

	第二條  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違反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所定辦法者，除依附表所列情事裁處外，依行政罰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應審酌違反本法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
	附表彙整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所定辦法各條文對應之罰鍰金額，使主管機關得據以裁處罰鍰。

	第三條  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違反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所定辦法，當次裁處數違規行為者，應依附表所列情事，分別計算後，加總處分。
	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違反數違規行為時，應依附表所列情事，分別計算後，加總處分。

	第四條  依附表所列情事對應計算之罰鍰逾該法定罰鍰額度上限者，以法定罰鍰額度上限裁處之，不足法定罰鍰額度下限者，以法定罰鍰額度下限裁處之。
	依附表所列情事對應計算罰鍰時，若逾本法第四十八條第四項規定之法定罰鍰額度最高額新臺幣十萬元時，仍以該最高額度新臺幣十萬元裁處之；不足新臺幣一萬元時，以新臺幣一萬元裁處之。

	第五條　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得以本法第四十八條第四項之法定罰鍰額度最高額度新臺幣十萬元裁處之：

一、執行業務違法或不當，致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情節嚴重者。

二、同一時間設置於不同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者。但屬依法共同設置者，不在此限。

三、使他人利用其名義虛偽設置者。

四、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
	參考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草案第二十六條廢止專責人員合格證書規定，明定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以法定罰鍰額度最高額度裁處之違規情事。

	第六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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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主管機關查獲之違規行為

罰鍰金額

（新臺幣）
1、 水污染防治許可申請、申報及紀錄書表文件業 務
(1) 未確認水污染防治許可變更展延申請文件並 簽章
二千元
(2) 未確認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污泥處理改善計畫
二千元
(3) 未確認書面或網路申報資料並 簽章
二千元
(4) 未依規定期限保存相關憑證、發票、文件，以備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 核

二千元
2、 廢（污）水操作管理事項業務

(1) 未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之內容，從事廢（污）水操作處理 工作
四千元

(2) 未確認廢（污）水處理設施應具備足夠之功能

四千元

(3) 未正常操作維護廢（污）水處理設施，致廢水排放超過放流水標準

四千元

(4) 未確認自動監測設施及連線傳輸設置功能正 常

二千元
(5) 未依規定每日記錄廢（污）水處理設施之重要參數及電表、廢（污）水排放之累計讀數

二千元
(6) 未依規定按次記錄廢（污）水處理設施藥品使用量、及污泥之產生、貯存、清運量，每月統 計
二千元
3、 廢（污）水排放及放流口管理業務

(1) 未巡檢及處理廢（污）水排放管線鬆脫，排除非依核准設置之 管線
二千元
(2) 未巡檢及確認無未經許可稀釋廢水，作成紀 錄

二千元
(3) 未確認放流口告示牌、採樣平台符合規定及座標位置之正 確

二千元
(4) 未依規定實施流量計校 正

二千元
4、 廢（污）水水質檢測管理業務

(1) 未監督或確認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所委託檢測機構進行之廢(污）水採樣、照相並簽章
二千元
(2) 要求檢測機構採樣人員違反採樣方法採取定期檢測申報之 水樣

一萬元

5、 其他規定事 項

(1) 離職或異動時，未於期限內(十五日內)以書面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關備查
二千元
(2) 無正當理由未參加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調訓、到職訓練，且未依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申請延訓者

二千元

(3) 連續二次以上無正當理由未參加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調訓、到職訓練，且未依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申請延訓者

五千元

(4) 未常駐或兼任環保法規以外其他法規所定專責（任）人員或從事其他與污染防治（制）無關之工作

一萬元


	1、 明定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經主管機關查獲違規行為時，各違規行為處分之罰鍰額度。

2、 依違反許可申報、廢（污）水操作、廢（污）水排放及放流口、廢（污）水水質檢測之管理業務及其他規定事項，處分對應之罰鍰額度。

3、 當次裁處之罰鍰金額加總後低於新臺幣一萬元時，以新臺幣一萬元作為裁罰金額；罰鍰金額加總後高於新臺幣十萬元時，以新臺幣十萬元作為裁罰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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